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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黄教计财〔2020〕3 号 

 

 

市教育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 2020 年秋季中小学(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发改局、财政局，各高中阶段学校，有

关民办学校： 

根据国家、省和市有关教育收费政策，现将我市中小学（幼

儿园、中职学校）2020 年秋季收费标准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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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石市 2020 年秋季中小学(幼儿园)收费标准 
 

一、幼儿园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公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 

保教费 

省级示范幼儿园：黄石城区   550 元/生·月 

市级示范幼儿园：黄石城区   300 元/生·月 

市一级幼儿园：  黄石城区   270 元/生·月 

市二级幼儿园：  黄石城区   240 元/生·月 

市三级幼儿园：  黄石城区   210 元/生·月 

大冶市、阳新县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按当

地人民政府核定的标准执行。 

住宿费 按当地发改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伙食费 据实收取，不得营利。 

代收费 
据实收取，不得营利。在幼儿家长自愿的前提下，

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包括体检

费、基本医疗保险费、乘车费和外出活动费。 

民办幼儿园保育

费、教育费、住宿

费收费标准由幼儿

园自主确定。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由

县（市）区教育主

管部门与园方协商

明确收费标准。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价费〔2014〕95 号、鄂价费〔2017〕74 号和黄价费发〔2016〕

67 号、黄发改函〔2018〕9 号制定。 
2.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按学年制定和调整，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保教费按月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 
3.住宿费是指寄宿制幼儿园为自愿在园住宿的幼儿提供住宿服务收取的费

用，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提供午休不得收取住宿费。 
4.伙食费按天计算按月或学期收取，根据幼儿实际在园就餐天数据实结算，

多退少补。伙食费应采取单独核算的办法，建立收支明细账，按月向幼儿家长公
布伙食费收支情况。 

5.伙食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不得与保教费一并收取。除
保教费、住宿费、伙食费和代收费项目外，幼儿园不得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任何
费用。 

6.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亲子班、蒙氏班、
课后培训班等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突破规定的师生比扩大班级规
模；不得“小学化”或使用小学教材并收取费用；不得收取书本费；不得收取与
幼儿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捐资助学费、建设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不
得以安全设备升级、配备保安人员为由向幼儿家长收取费用。 

7.幼儿入园后要求转园或退园、因病等原因申请休学或因园方原因造成幼儿
园停课的，幼儿园应当扣除实际在园天数后退还预收费用。 

8.幼儿园应通过专栏、网络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
依据、投诉电话等相关内容。按规定公示而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
不得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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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标准 
       项目 

类别 
公办中小学 民办中小学 

服务性 

收费 
伙食费 向自愿在校就餐的学生据实收取。 

课本费 免 

教辅 

材料费 

3 年级≤ 71 元/生·学期 

4 年级≤ 72 元/生·学期 

5 年级≤ 72 元/生·学期 

6 年级≤ 59 元/生·学期 

7 年级≤125 元/生·学期 

8 年级≤137 元/生·学期 

9 年级≤100 元/生·学期 

学生自愿申请，学校无偿代购，据实结算。 

严禁组织小学 1、2 年级学生集体征订教辅资料。

民办中小学学费、

住宿费标准由学

校自主确定，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

项目参照公办学

校规定执行，同时

按属地原则实行

告知性收费备案。

代收费 

基本医疗

保险费 
250 元/生·年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价费〔2009〕247 号、鄂价费规〔2011〕114 号、鄂价费规〔2013〕

215 号、鄂价费〔2014〕95 号、鄂政办发〔2016〕14 号、鄂价费〔2017〕5 号和

黄医保发〔2019〕13 号制订。教辅材料依据鄂教幼高办函〔2020〕1 号、黄教基

〔2020〕16 号核定。 

2.伙食费据实收取，不得营利，学生进餐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制或变相

强制学生在校就餐。食堂营利和结余部分必须全部退还给学生。 

3.学校向在校学生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自愿、非营利原则。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可以集中预收，按学期或月据实结算，多退少不补，学校和教

师在为学生服务、代办有关事项过程中不得获取任何经济利益，不得收取任何形

式的回扣。 

4．学校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

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严禁学校代收商业保险，不得允

许保险公司进校设点推销、销售商业保险。学校和老师不得强制学生统一着装，

不得强制学生订购学生营养奶。小学生在校托管服务在学校指导下由家长委员会

具体组织实施，学生家长自愿选择，学校不得组织集体教学或补课，不得开展收

费培训活动。 

5.学校要在招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有关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标

准，并在学校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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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高中收费标准 
项目 

类别 
公办普通高中 民办普通高中

学费 

省市级示范高中：900 元/生·学期 

一  般  高  中：630 元/生·学期 

中外合作办学： 6000 元/生·学期 

行政 

事业性 

收费 

住宿费 按发改部门核定标准执行。 

服务性 

收费 
伙食费 向自愿在校就餐的学生据实收取。 

教科书及教辅

材料费 

高一年级 ≤661 元/生·学期（不含教辅材料费） 

高二年级 ≤745 元/生·学期 

高三年级 ≤1015 元/生·学期 

教辅资料由学生自愿申请，学校无偿代购，据

实结算。 

   民 办 高 中

学费、住宿费

标准由学校自

主确定，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

费项目参照公

办学校规定执

行，同时按属

地原则实行告

知 性 收 费 备

案。 

代收费 

基本医疗 

保险费 
250 元/生·年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教财〔2006〕8 号、鄂价费〔2009〕338 号、鄂价费规〔2013〕

110 号、鄂价费规〔2013〕215 号、鄂价费〔2014〕95 号、鄂价费〔2015〕170 号、

黄医保发〔2019〕13 号和鄂价费〔2017〕5 号制订。教科书及教辅材料依据鄂教

幼高办函〔2020〕1 号、黄教基〔2020〕16 号核定。 

2.根据鄂教幼高办函〔2020〕1 号文件精神，高中一年级教材配套教辅材料的

推荐，相关学科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根据需要在市场自行购买（教材出版发行

单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不得选用、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 

3.公办省市级示范高中名单：黄石一中、黄石二中、黄石三中、黄石五中、黄

石六中、黄石七中、有色一中、大冶一中、大冶实验高中、大冶二中、大冶六中、

阳新一中。 

4.民办高中名单：黄石市慧德学校、黄石市育英高中、大冶华中学校、大冶

市英才高中、阳新县英才高中、阳新县兴国高中。 

5.学校应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按规定公示而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不得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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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职学校收费项目及标准 
项目 

类别 公办中职学校 民办中职学校 

学费 

一般专业：≤2400 元/生·学年 

重点专业：≤3120 元/生·学年 

表演、导演、摄影、美术、音乐等专业：

≤5000 元/生·学年 

其他艺术类专业：≤4000 元/生·学年

各校各专业具体学费收费标准按发改

部门核定标准执行。 

行政事业 

性收费 

住宿费 400 元/生·学年(生均使用面积≤3 ㎡）

教材费 

由中职学校根据课程计划选择教学用

书，学生自愿申请，学校无偿代购，据

实结算。 

民办中职学校学费、

住宿费标准由学校

自主确定并公示，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项目按省规定执行，

同时按属地原则实

行告知性收费备案。

代收费 

基本医疗 

保险费 
250 元/生·年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价费〔2014〕95 号、黄医保发〔2019〕13 号和鄂价费〔2017〕

1 号制订。 

2.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含县镇）

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

生除外）。 

3．民办学校按年度制定或调整学费、住宿费标准，并实行“新生新办法，老

生老办法”。 

4.公办中职学校名单：湖北省机械工业学校、湖北城市职业学校、黄石艺术学

校、黄石市体育运动学校、湖北黄石有色工业学校、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校铁山

分校、大冶中等专业学校、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民办中职学校名单：大冶市职业技术学校。  

6.学校应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

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按规定公示而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不得收

费。 


